
宗地编号

土地面积（公顷）

明细用途

用途名称

公用设施用地

受让单位

备注：

nwxhb2021001

0.3606

宁武县气象局

地块位置

项目名称

宁武县凤凰镇马家湾村

宁武县气象灾害防御预警中心

面积

0.3606

土地用途 公用设施用地

按照《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
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
使用权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
则，我局于2021年4月1日8：00至2021年4月16日8：30挂
牌出让1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见下表）
二、公示期：2021年4月16日至2021年4月26日
三、双方已签订成交确认书，在30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相关事宜在合同中约定。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河曲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址：河曲县黄河东大街065号
邮政编码：036599
联系人：王海霞 联系电话：13994066613

河曲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4月16日

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见下表）
二、公示期：2021年4月16日至2021年4月25日
三、意见反馈方式
在公示时限内，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对本公示所列内

容有异议的，请以书面材料形式向我局反映。公示期满后，
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审查没有发现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行
为的，我局将依法报有批准权限的人民政府审批。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宁武县自然资源局
单位地址：宁武县人民大街
邮政编码：036700
联系电话：0350-4723287
联 系 人：李女士

宁武县自然资源局
2021年4月16日

国有土地划拨用地批前公示
宁武县自然资源局

宁武县公示（2021）1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公示
河曲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0417

宗地编号

B-03-05

宗地位置

翠峰路西，二道街北

出让面积

（公顷）

0.5926

土地用途

其他商服用地

出让年限

40

成交价

（万元）

790

受让单位

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河曲

旧县露天煤业有限公司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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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上接第三版）

序
号

6

7

8

9

受理
编号

D2SX2
021041
00075

D2SX2
021041
00079

D2SX2
021041
00093

D2SX2
021041
00063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中阳乡峙峪村村干部和
磨头村刘某私自达成协议，未
和村民商量，将原平市供热公
司的灰渣、垃圾随意倾倒在村
民的杏园，污染环境。（和当地
乡政府反映过，未得到处理）

段家寨乡五家庄村，村党
支部书记李耀宣在汾河私自
挖砂，大约几万方，堆放在村
里未苫盖，粉尘污染；退耕还
林的树私自买卖，破坏生态环
境；退耕还林的地据为己有，
对外出售为墓地。

同煤安顺煤业（该企业地
址是在原平市段家堡村的水
泥厂)，挖煤导致附近十几个
村庄山上的林地、土地全部都
遭到破坏，另外将举报人家中
的祖坟破坏。（开采挖煤了十
几年至今，近期得知中央督查
组来山西才停工）（向当地环
保部门、政府部门反映过，无
人处理）。

枣林镇柳树坡村，村北有
一“精诚选矿厂"(举报人反映
的是之前的选矿厂遗留问题，
现精诚选矿厂已经转卖)，原
企业矿厂占用村民土地建设
房屋；拉运车辆来往道路粉尘
污染，导致举报人的果园损
坏。（2018年曾向中央督察组
反映过，中央督察结果回复要
求企业赔偿举报人，企业只赔
偿了举报人三分之一的款项，
中央督察组离开山西后，企业
报警将举报人家的老人抓捕，
之前企业是按照中央督查组
的要求进行赔偿，但以勒索名
义判了老人三年有期徒刑，至
今未回）。

行政
区域

忻州市
原平市

忻州市
静乐县

忻州市
宁武县

忻州市
代县

污染
类型

土壤

大气

煤炭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1.经中阳乡政府调查核实：举报所述是指，2009年5月2日，峙峪村委与峙峪村民夏某某签订“黑石头
沟所属荒梁、荒坡承包合同”时，未组织召开村民代表会，合同签订程序存在不规范行为。

2.经调查核实，原平市兴原供热公司于2020年11月1日开始按照“灰渣处置服务合同”将灰渣倾倒
至中阳乡峙峪村黑石头沟，按照要求，使用黄土覆盖。通过走访调查峙峪村民，未发现拉运灰渣车辆在
峙峪村行驶和倾倒垃圾的迹象。

3.经调查，中阳乡政府于2021年3月22日收到峙峪村村民反映的“倾倒灰渣、垃圾，污染环境”举报
案件。2021年3月23日，中阳乡政府对该案件进行了调查处理。

1、经静乐县水利局调查核实举报问题的地址为静乐县水利局负责实施的山西省汾河中上游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静乐县汾河干流水系修复项目段家寨乡五家庄村汾河段河道，该项目2标
段五家庄村湿地砂土开挖外运20000m3。河道挖砂是河道施工行为，不存在村党支部书记私自挖砂的情
况。

2、经调查核实，在五家庄村北共计有 5 处砂堆：村北村中街道砂堆约 1000 余立方米；村北砂堆约
1100余立方米 ；村西北砂堆约8000余立方米 ；另有两处砂堆分别约200—300立方米，举报问题属实。
现施工用砂进行围挡苫盖，堆存砂土已全部清理。

3、经静乐县林业局批准(静林准字〔2020〕3号)，共批准使用林缘地0.27公顷，防火通道工程是在原有
道路基础上进行提升和部分路段拓宽，拓宽幅度为0-0.5米。故不存在退耕还林的树私自买卖行为，破
坏生态环境不属实，征用林地是合法行为。

4、经段家寨乡政府调查核实，退耕还林土地为村集体所有，出售墓地经五家庄村村“两委”、村民代
表商议决定，在村集体的山梁地建设墓区安置逝去的老人，每年每分地收取200元，收取的费用均用于村
里公益事业及公共设施建设。不存在退耕还林地据为己有和对外出售为墓地的行为。

1、经查县林业局委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对安顺煤业露天煤矿兼并重组整
合项目（宁武境内）违法使用林地进行全面调查，调查报告显示违法面积702.06亩，2020年11月2日山西
省森林公安局管涔山分局立案侦查（晋森公刑立字〔2020〕000003号），认定安顺煤业涉嫌非法占用农用
地罪，目前案件正在侦查办理中。反映“挖煤导致附近十几个村庄山上的林地、土地全部都遭到破坏”问
题部分属实。截至目前，共恢复植被718亩，完成土地复垦1263亩。

2、2012年该企业与薛家洼乡宋家沟、赵家沟、茹家窑、郭庄、尹庄、水洼、段庄七个村村民签订了协
议，协议中约定对所涉及占用该村村民的房屋、土地、坟地等进行补偿，补偿费用已足额到位，并对使用
的土地进行了复垦。现已完成土地复垦1263亩，反映问题不属实。

3、2021年4月10日经薛家洼乡政府与举报人沟通，疏导其与公司妥善协商、合理解决，4月12日举报
人同意补偿解决，正与公司协商补偿金额并签订协议，部分问题属实。

4、因股东方涉及多起经济纠纷，2014年1月28日原省煤炭工业厅（晋煤办基发〔2014〕160号）注销安
顺煤业开工报告，并要求安顺煤业在制约矿井建设问题解决，具备复工复建条件时，方可重新上报资料，
办理复工审批手续。2014年初至2019年底该煤业公司处于停建状态。

1.反映的“原企业矿厂占用村民土地建设房屋”问题。经代县自然资源局调查，2016年4月22日，柳
树坡村民高鲁林、李营连与代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坡地租用协议，租用高鲁林、李营连承包
的位于柳树坡村北的青草梁、桃洼沟荒坡宜林地内修建办公楼，占地面积为8亩，共计补偿高鲁林、李营
连246000元。2017年6月7日，代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公开出让，取得该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
2019年1月25日进行不动产登记（不动产权证号：晋〔2019〕代县不动产权第0000009号）。举报情况不属
实。

2.反映的“拉运车辆来往道路粉尘污染，导致举报人的果园损坏”问题。果园紧邻恒诚福球团厂道
路，道路已硬化，路边建有挡风抑尘网，道路定时洒水抑尘，过往车辆加盖篷布。在拉运过程中部分物料
遗撒，如清扫不及时，易造成道路扬尘，举报情况属实。经代县农业农村局调查，举报人果园位于七亩
堰，果园内有梨树27棵、杏树5棵、砧木1棵、干枯死树3棵。现场查看梨树发芽，杏树已开花，园内部分地
段无果树，未发现污染果园现象。举报内容不属实。

3.反映的“2018年曾向中央督察组反映过，中央督察结果回复要求企业赔偿举报人，企业只赔偿了举
报人三分之一的款项，中央督察组离开山西后，企业报警将举报人家的老人抓捕，之前企业是按照中央
督查组的要求进行赔偿，但以勒索名义判了老人三年有期徒刑，至今未回”问题。经调查了解，并调阅李
营连案刑事判决书，举报人2018年向中央督察组反映的要求企业赔偿事项，实为2015年至2018期间，李
营连以精诚铁矿占用其土地、果园受污染索要的赔偿。当时企业迫于无奈，最终答应李营连要求，同意
补偿其损失60万元。2018年11月28日，精诚铁矿先期向李营连信用社账户打款25万元，剩余款项后续
付清。李营连夫妇出具“上访费7年，公安拘留费10天，导致丧失劳动能力费共计60万元，并保证因此事
不再上访举报”的收条。企业负责人在事后报警，2019年1月4日，李营连因涉嫌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
罪被代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14日，李营连因涉嫌寻衅滋事罪，经代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代县公
安局逮捕，羁押于忻州市看守所；2020年3月4日，开庭审理李营连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代县人民法院
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李营连多次非访的行为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索要工作人员钱
财，情节严重，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公安机关指正罪名成立，作出被告人李营连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的判决。举报情况不属实。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2021年4月16日，由中阳乡峙峪
村村“两委”组织现任、原有“两委”干
部和村民代表召开了“承包权转让协
议”专题会议，中阳乡政府宣军伟副
乡长、包村干部要守廷参与会议。最
终决议：确认刘健健与夏某某（系峙
峪村村民）签订的“黑石头沟承包权
转让协议”合法有效。

1、忻州市生态环境局静乐分局
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静环罚字

〔2021〕1 号）处以 2.2 万元的行政处
罚，责令对砂土限期进行清理并恢复
原貌。

2、静乐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办公室对段家寨乡人民政府下达了

《关于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
问题的督办通知》，要求乡镇和村委
举一反三，强化施工管理，杜绝类似
问题出现。

2020年7月13日，该公司复工建
设以来，县政府责令其结合绿色矿山
创建工作，对历年来矿区内破坏的林
地采取复垦复绿方式，全面开展矿山
环境综合整治。截至目前，共恢复植
被718亩，完成土地复垦1263亩。

2021年4月12日，针对代县精诚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道路扬尘的问题，
忻州市生态环境局代县分局已下达

《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忻环
代罚告字〔2021〕46号），拟处罚4.6万
元；并责令代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等相关法律法
规，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
任，提高全公司及所有职工的环保意
识，组建专业清扫队伍，定时对厂区
道路进行保洁清扫，并配备洒水车不
定时对道路进行洒水抑尘。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
性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2021年4月15日中阳乡
党委会议研究决定，由中阳
乡党委、纪委对峙峪村村支
书进行谈话提醒。

林业局林政股负责人政
务警告处分；薛家洼乡分管
林业工作、二级主任科员政
务警告处分；薛家洼乡民政
助理员、宋家沟村党支部书
记党内警告处分；林业局林
政股科员诫勉谈话；林业局
局长提醒谈话；宁武县薛家
洼乡党委书记提醒谈话；薛
家洼乡宋家沟村村委会主任
延长党员预备期；林业局副
局长已于2018年8月宁武县
纪委给予政务警告处分；宁
武县林业局森林派出所所长
已于2018年8月宁武县纪委
给予政务警告处分；时任宁
武县林业局林政股负责人已
于2018年8月宁武县纪委给
予党内警告处分；薛家洼乡
宋家沟村党支部书记，2018
年6月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

2021 年 4 月 16 日，代县
纪委拟对代县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队综合执法三室主
任陈俊玲给予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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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印刷厂
●电脑排版出片
●彩色黑白印刷
●书刊杂志装订
●纸张厂价销售

地址：长征西街31号
电话：3036699 3037046

遗失声明
▲ 谢国荣不慎将

“人民警察证”丢失，证
号：071590，声明作废。

▲ 乔如贵不慎将
“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货字 14090109359，
声明作废。

▲ 张 雅 逢 不 慎
将“ 教 师 资 格 证 ”丢
失 ， 证 号 ：
20191460112000926，
声明作废。

▲ 冀 中 娜 不 慎
将“ 教 师 资 格 证 ”丢
失 ， 证 号 ：
20201460112000298，
声明作废。

因原平汽车运输
中心拟进行关闭或重
组，经研究决定，原与
原平汽车运输中心有
业务往来及债权债务
的单位和个人，请在本
公告首次刊登之日起
（即2021年4月20日），
30 日内携带公司营业
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组织机构代码
证）及个人带上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证明与
我中心之间存在债权
债务关系的证明文件
原件及复印件一份与
我中心进行核对、登
记。逾期将视为弃权
处理，由当事人自行承
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申报方式：书面申报。

地址：原平市前进
东街

联系人：张树廷
联系电话：
13994192438
特此公告

原平汽车运输中心
2021年4月20日

根据原平晋明眼
科医院有限公司决议，
拟申请注销本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40981MA0LFAJ14A，
请相关债权、债务单位
和个人自公告登报之
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
债务。

特此公告
原平晋明眼科
医院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9日

原平汽车运输
中心债权债务
申报登记公告

注 销 公 告


